
山东食品包装袋可以回收吗，卷材，一切塑料包装袋塑料袋回收多少
钱一吨？

产品名称 山东食品包装袋可以回收吗，卷材，一切塑料包
装袋塑料袋回收多少钱一吨？

公司名称 尉氏县鸿卓塑料厂

价格 30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洧川镇英内村240国道旁

联系电话  18638748085

产品详情

属于塑料垃圾，可回收。

食品包装袋 应使用食品级的塑料薄膜进行生产，一般为两层以上的复合材料包装袋。

废旧塑料的利用

再生料

废弃塑料的回收再利用已经被现代化工企业普遍采用。废塑料经过人工筛检分类后，还要经过破碎，造
粒，改性等流程，变成各种透明不透明塑料颗粒，再按照品相进行分类，最后成为可以再次利用的再生
料。

燃料

最初，塑料回收大量采用填埋或焚烧方法，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因此，国外将废塑料用于高炉喷吹代
替煤、油和焦，用于水泥回转窑代替煤烧制水泥，以及制成垃圾固形燃料(RDF)用于发电，效果理想。

发电

垃圾固形燃料发电最早在美国应用，并已有RDF发电站37处，占垃圾发电站的21.6%。日本已经意识到废
塑料发电的巨大潜力。日本结合大修已将一些小垃圾焚烧站改为RDF生产站，以便集中后进行连续高效
规模发电，使垃圾发电站的蒸汽参数由30012提高到45012左右，发电效率由原来的15%提高到20%-25%。

废塑料的国家规定有哪些？

一、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废塑料加工利用污染防治管理规定》，新规定
将在2012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将严格禁止一些不负责任的废料再生加工，包括：



1、禁止在居民区加工利用废塑料。

2、禁止利用废塑料生产从2007年就被禁用的超薄塑料袋（厚度小于0.025mm的超薄塑料购物袋和厚度小
于0.015mm超薄塑料袋）。

3、禁止利用废塑料生产食品用塑料袋。

4、禁止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废塑料类危险废物的回收利用活动，包括被危险化学品、农药等污染
的废弃塑料包装物，废弃的一次性医疗用塑料制品（如输液器、血袋）等。

5、无符合环保要求污水治理设施的，禁止从事废编织袋造粒、缸脚料淘洗、废塑料退镀（涂）、盐卤分
拣等加工活动。

6、对废塑料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残余垃圾、滤网，禁止交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单位或个人处置。

7、禁止露天焚烧废塑料及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残余垃圾、滤网。

二、新规定适用于在中国国内回收的废塑料和进口的废塑料。尤其对于进口废料，再生行业必须切实遵
守所有相关的政策，并禁止从事以下活动：

1、禁止进口未经清洗的使用过的废塑料。

2、禁止将进口的废塑料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进口许可证载明的利用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包括将进
口废塑料委托给其他企业代为清洗。

3、禁止将进口废塑料分拣或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残余废塑料未经清洗处理直接出售。

4、禁止将进口废纸中的废塑料，未经清洗处理直接出售。

新规定要求再生企业一旦发现属于国家禁止进口类或者不符合环境保护控制标准的进口废塑料，立即向
口岸海关、检验检疫部门和所在地环 保部门报告并配合做好相关处理工作。

此外，还鼓励废塑料加工利用集散地对废塑料加工利用散户实行集中园区化管理，集中处理废塑料加工
利用产生的废水、废气 和固体废物。

规定要求省级环保、商务主管部门组织核查并公布合格的废塑料加工利用企业名单；对核查发现问题的
，应当依法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从2013年1月1日开始，只有通过监管机构检查的再生企业才允许进口废旧塑料。

扩展资料：

一、按再利用途径的不同可分为：

1、再生塑料：经工厂模塑、挤塑等预先加工后，用边角料或不合格模制品在二次加工厂再加工制备的热
塑性塑料。

2、再加工塑料：由非原加工者，用废弃的工业塑料制备的热塑性塑料。

3、回收塑料：由经清洗和粉碎的废弃制品制得的塑料。



4、可重复使用塑料：成型后制品可以多次重复使用，且性能满足相关规定的要求的塑料。

5、可回收再利用塑料：废弃后，允许被回收，并经过一定处理后，可再加工利用的一类塑料。

6、不可回收再利用塑料：废弃后，不允许被回收再加工利用的一类塑料。

二、《废塑料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或致行业重新洗牌：

工信部公布《废塑料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明确了行业新建、已建的三大重点类型企业在废塑料处
理能力上的门槛。

该规范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同期生效的还有《废塑料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公告管理暂行办法》。
业内人士称，新的行业规范或将带来全行业的洗牌效应。

作为环保要求门槛高的行业，该规范明确了“资源综合利用及能耗”。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涉热塑性
废塑料原料并不包括受到危险化学品。

农药等污染的废弃塑料包装物、废弃一次性医疗用塑料制品等塑料，及氟塑料等特种工程塑料。《规范
条件》出台后将利于龙头企业投资这一领域。

因为大量小作坊既污染了环境，也不利于行业进一步发展。对整个行业而言，一批不成规模、技术势力
弱的企业将首当其冲被责令整改。预测未来我国废塑料应用市场规模将达到逾千亿元规模。

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2018年起全国试行，谁损害，谁赔偿：

2017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公布从2018
年1月1日起，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方案》规定，违反法律法规，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做
到应赔尽赔。

在试点方案基本框架的基础上，此次印发的方案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完善：

一是将赔偿权利人范围从省级政府扩大到市地级政府，提高赔偿工作的效率。

二是要求地方细化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具体情形，明确启动赔偿工作的标准。

三是健全磋商机制，规定了“磋商前置”程序，并明确对经磋商达成的赔偿协议，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
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赋予赔偿协议强制执行效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废塑料

一、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废塑料加工利用污染防治管理规定》，新规定
将在2012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将严格禁止一些不负责任的废料再生加工，包括：

1、禁止在居民区加工利用废塑料；

2、禁止利用废塑料生产从2007年就被禁用的超薄塑料袋（厚度小于0.025mm的超薄塑料购物袋和厚度小
于0.015mm超薄塑料袋）；

3、禁止利用废塑料生产食品用塑料袋；



4、禁止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废塑料类危险废物的回收利用活动，包括被危险化学品、农药等污染
的废弃塑料包装物，废弃的一次性医疗用塑料制品（如输液器、血袋）等；

5、无符合环保要求污水治理设施的，禁止从事废编织袋造粒、缸脚料淘洗、废塑料退镀（涂）、盐卤分
拣等加工活动；

6、对废塑料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残余垃圾、滤网，禁止交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单位或个人处置；

7、禁止露天焚烧废塑料及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残余垃圾、滤网；

1、禁止进口未经清洗的使用过的废塑料。

2、禁止将进口的废塑料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进口许可证载明的利用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包括将进
口废塑料委托给其他企业代为清洗；

3、禁止将进口废塑料分拣或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残余废塑料未经清洗处理直接出售；

4、禁止将进口废纸中的废塑料，未经清洗处理直接出售。

5、新规定要求再生企业一旦发现属于国家禁止进口类或者不符合环境保护控制标准的进口废塑料，立即
向口岸海关、检验检疫部门和所在地环 保部门报告并配合做好相关处理工作。

6、此外，还鼓励废塑料加工利用集散地对废塑料加工利用散户实行集中园区化管理，集中处理废塑料加
工利用产生的废水、废气 和固体废物。规定要求省级环保、商务主管部门组织核查并公布合格的废塑料
加工利用企业名单；对核查发现问题的，应当依法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7、从2013年1月1日开始，只有通过监管机构检查的再生企业才允许进口废旧塑料。

扩展资料

一、按再利用途径的不同可分为：

1、再生塑料：经工厂模塑、挤塑等预先加工后，用边角料或不合格模制品在二次加工厂再加工制备的热
塑性塑料。注： 许多规范中再生塑料限于清洁塑料使用，它满足对新料规定的要求，而且其产品质量实
际相当于由新料制得的产品。

2、再加工塑料：由非原加工者，用废弃的工业塑料制备的热塑性塑料。注：
再加工塑料可以再配或不再配填料、增塑剂、稳定剂、着色剂等。

3、回收塑料：由经清洗和粉碎的废弃制品制得的塑料。注： 广义而言，回收塑料指边角料或废弃制品
的任何再利用，包括热解回收有用的原始化学物质。回收塑料可以再配或不再配填料、增塑剂、稳定剂
、着色剂等。

4、可重复使用塑料：成型后制品可以多次重复使用，且性能满足相关规定的要求的塑料。

5、可回收再利用塑料：废弃后，允许被回收，并经过一定处理后，可再加工利用的一类塑料。

6、不可回收再利用塑料：废弃后，不允许被回收再加工利用的一类塑料。

不同的塑料的具体化学成分及区分方法如下：



二、一般鉴别废塑料有以下几个步骤：

1、看颜色;

2、看光亮度(透明料此步可去掉);

3、手感(感重量、感光滑度);

4、点燃(观火焰颜色是否冒烟，是否含离火燃烧或根本不燃);

5、闻气味(各种塑料味都不相同，包括阻燃剂等);

6、拉丝(CaC03多的拉丝肯定不好，增强的也拉不出丝)。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废塑料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废塑料加工利用污染防治管理规定》，新规定将在2
012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将严格禁止一些不负责任的废料再生加工。

包括：

1、禁止在居民区加工利用废塑料；

3、禁止利用废塑料生产食品用塑料袋；

6、对废塑料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残余垃圾、滤网，禁止交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单位或个人处置；

7、禁止露天焚烧废塑料及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残余垃圾、滤网；

8、新规定适用于在中国国内回收的废塑料和进口的废塑料。尤其对于进口废料，再生行业必须切实遵守
所有相关的政策，并禁止从事以下活动：

9、禁止进口未经清洗的使用过的废塑料。

10、禁止将进口的废塑料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进口许可证载明的利用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包括将
进口废塑料委托给其他企业代为清洗；

11、禁止将进口废塑料分拣或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残余废塑料未经清洗处理直接出售；

12、禁止将进口废纸中的废塑料，未经清洗处理直接出售。

13、新规定要求再生企业一旦发现属于国家禁止进口类或者不符合环境保护控制标准的进口废塑料，

立即向口岸海关、检验检疫部门和所在地环 保部门报告并配合做好相关处理工作。

14、此外，还鼓励废塑料加工利用集散地对废塑料加工利用散户实行集中园区化管理，集中处理废塑料
加工利用产生的废水、废气 和固体废物。

15、规定要求省级环保、商务主管部门组织核查并公布合格的废塑料加工利用企业名单；

对核查发现问题的，应当依法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从2013年1月1日开始，只有通过监管机构检查的再生企业才允许进口废旧塑料。

扩展资料：

废塑料的回收利用

随着塑料制品消费量不断增大，废弃塑料也不断增多。

目前我国废弃塑料主要为塑料薄膜、塑料丝及编织品、泡沫塑料、塑料包装箱及容器、日用塑料制品、
塑料袋和农用地膜等。

另外，我国汽车用塑料年消费量已达40万吨，电子电器及家电配套用塑料年消费量已达100多万吨，这些
产品报废后成了废塑料的重要来源之一。

据了解2011年，我国废塑料产生量约为2800万吨，2012年为3413万吨。

这些废塑料的存放、运输、加工等待被加工的废弃塑料原料应用及后处理若不得当，势必会破坏环境，
危害百姓健康。

最初，塑料回收大量采用填埋或焚烧方法，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因此，国外将废塑料用于高炉喷吹代替煤、油和焦，用于水泥回转窑代替煤烧制水泥，以及制成垃圾固
形燃料(RDF)用于发电，效果理想。

RDF技术最初由美国开发。

近年来，日本鉴于垃圾填埋场不足、焚烧炉处理含氯废塑料时HCI对锅炉腐蚀严重，

而且燃烧过程中会产生二恶英污染环境，而利用废塑料发热值高的特点混配各种可燃垃圾制成发热量209
33kJ/kg和粒度均匀的RDF后，

即使氯得到稀释，同时亦便于贮存、运输和供其他锅炉、工业窑炉燃用代煤。

高炉喷吹废塑料技术也是利用废塑料的高热值，将废塑料作为原料制成适宜粒度喷入高炉，来取代焦炭
或煤粉的一项处理废塑料的新方法。

国外高炉喷吹废塑料应用表明，废塑料的利用率达80%，排放量为焚烧量的0.1%-1.0%，产生的有害气体
少，处理费用较低。

高炉喷吹废塑料技术为废塑料的综合利用和治理“白色污染”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也为冶金企业节能增
效提供了一种新手段。

德国、日本从1995年就已有成功的应用。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废塑料回收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废塑料加工利用污染防治管理规定》，新规定将在2
012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将严格禁止一些不负责任的废料再生加工，包括：

禁止在居民区加工利用废塑料；



禁止利用废塑料生产从2007年就被禁用的超薄塑料袋（厚度小于0.025mm的超薄塑料购物袋和厚度小于0.
015mm超薄塑料袋）；

禁止利用废塑料生产食品用塑料袋；

禁止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废塑料类危险废物的回收利用活动，包括被危险化学品、农药等污染的
废弃塑料包装物，废弃的一次性医疗用塑料制品（如输液器、血袋）等；无符合环保要求污水治理设施
的；

禁止从事废编织袋造粒、缸脚料淘洗、废塑料退镀（涂）、盐卤分拣等加工活动；对废塑料加工利用过
程产生的残余垃圾、滤网；

禁止交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单位或个人处置；

禁止露天焚烧废塑料及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残余垃圾、滤网；新规定适用于在中国国内回收的废塑料和
进口的废塑料。尤其对于进口废料，再生行业必须切实遵守所有相关的政策，并禁止从事以下活动：

1.禁止进口未经清洗的使用过的废塑料；

2.禁止将进口的废塑料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进口许可证载明的利用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包括将进
口废塑料委托给其他企业代为清洗；

3.禁止将进口废塑料分拣或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残余废塑料未经清洗处理直接出售；

4.禁止将进口废纸中的废塑料，未经清洗处理直接出售。

此外，还鼓励废塑料加工利用集散地对废塑料加工利用散户实行集中园区化管理，集中处理废塑料加工
利用产生的废水、废气 和固体废物。规定要求省级环保、商务主管部门组织核查并公布合格的废塑料加
工利用企业名单；对核查发现问题的，应当依法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从2013年1月1日开始，
只有通过监管机构检查的再生企业才允许进口废旧塑料。

可回收废塑料的回收可分为四级:

一级回收是指采用通常的加工方法把可回收的废旧塑料(边角料等)加工成与新料性能相同或相近的产品
。

二级回收是指把废旧塑料(边角料等)经一种或多种加工方法加工成性能比新料稍差的产品。

三级回收是指回收废旧塑料中的化学成分，使之成为单体或燃料。

四级回收是指通过焚烧从废旧塑料中回收能量。

部联合发布《废塑料加工利用污染防治管理规定》，新规定将在2012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将严格禁止一
些不负责任的废料再生加工，包括：

1、禁止在居民区加工利用废塑料；

3、禁止利用废塑料生产食品用塑料袋；

6、对废塑料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残余垃圾、滤网，禁止交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单位或个人处置；



7、禁止露天焚烧废塑料及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残余垃圾、滤网；

1、禁止进口未经清洗的使用过的废塑料。

3、禁止将进口废塑料分拣或加工利用过程产生的残余废塑料未经清洗处理直接出售；

4、禁止将进口废纸中的废塑料，未经清洗处理直接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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